
2009 年 5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May.2009

第 3 期 (总 171 期) JOURNAL OF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 L SCIENCES No.3　

法律与社会

姓氏立法刍议
郭站红

【提　要】姓氏属于亲属法范畴, 名字属于人格法范畴, 不同的归属决定了性质上的差

异。通说将姓氏解释为自然人的权利不仅是对法律条文意义的误解, 也会导致姓氏秩序的

紊乱, 产生不妥当的后果 。作为伦理性规则的姓氏, 要求法律制度予以规范:完善姓氏选

择制度, 确立姓氏变更制度, 建立姓氏用法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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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作为自然人的指称, 其确定和变更虽

然属于个人的事务, 但作为自然人相互区分以

为他人识别的手段, 在交易安全上对于他人却

并非毫无意义。因此, 各国民法均将姓氏和姓

名的确定 、变更作为立法的重要内容, 并鉴于

名字和姓氏虽同属指称, 但社会意义和法律范

畴不同, 而分别规定于人格法和亲属法中。但

由于我国学界将自然人姓氏和名字混为一体,

通说并将姓氏和名字都解释为人格权, 结果混

淆了姓氏和名字不同法律属性的同时, 也造成

司法实务的混乱 。如实践中, 当成年人要求将

姓氏变更为非父母一方姓氏时, 有的法院认为

姓氏属于自然人的权利, 自然人可以随意变更,

即使采用父母姓氏之外的姓氏, 法院也应予以

支持;而有的法院则采取相反的立场, 不认可

自然人采用父母之外的姓氏 。这种 “同种情况

不同处理” 的做法, 既有损于姓氏秩序的维护

和家庭的和谐, 也影响执法的统一和法律的权

威。究其根源, 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在于没有

合理界定姓氏的性质, 而这恰是处理姓氏变更

案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姓氏权利说

进行批驳, 在论证姓氏为伦理性规则的基础上,

提出姓氏立法的相关建议 。

一 、 一个错误的观念:姓氏

　　是一种权利　　　　　

　　按照我国学界通说, 自然人不仅享有决定 、

使用和变更自己名字的权利, 而且, 自然人还

具有决定 、使用和更改自己姓氏的权利。换言

之, 自然人姓名权的规定, 不仅包括名字权,

而且包括姓氏权, 他们可以从父姓, 也可以从

母姓, 还可以从第三者的姓氏, ① 甚至可以不要

姓氏 。②

之所以产生这种观点, 是因为我国 《民法

通则》 第 99条规定 “公民享有姓名权, 有权决

定 、 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 禁止他

人干涉 、 盗用 、假冒。” 根据该条规定, 姓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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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姓名决定权 、使用权和改变权。而由于姓

名是姓和名的结合, 字义推演的结果当然是自

然人还具有姓的决定权 、 使用权和改变权。再

结合 《婚姻法》 第 22条 “子女可以随父姓, 可

以随母姓” 这一所谓授权性的规定, 姓氏最终

被确认为自然人的权利。

《民法通则》 和 《婚姻法》 的上述规定果真

可以如此解释吗 ? 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条文严

格推演的概念法学观念的体现, 完全没有考虑

到立法的本意。

第一, 在我国立法上, 姓和名作为自然人

身份的代称, 通常合并使用, 表示 “异于他人

之称号” 。① 这种合并使用不仅仅在于便利, 也

是为了进行恰当的指称。因为仅仅以名字指称

时, 很难确切地表明指向的就是某人, 只有将

姓 、 名结合, 才有确切指称的意义。换言之,

作为称呼和区别于他人的符号, 仅仅凭名字往

往是不充分的, 还需要姓的进一步界定。因此,

姓名是姓与名结合的人格权, 而非分拆后形成

的姓和名的分别的人格权。由此而言, 《民法通

则》 第 99条尽管规定为姓名权, 但并不能因此

就推断出自然人既有名字权又有姓氏权。否则,

《婚姻法》 中关于夫妻有权使用各自的姓, 以及

子女可以从父姓, 也可以从母姓这些条文即没

有规定的必要。因为姓氏既然根据 《民法通则》

的规定属于权利, 夫妻和子女当然可以任意选

择姓氏, 《婚姻法》 的这些条文不过是对此的重

述, 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 。

第二, 姓名为个体之表征, 自然人因此而

与他人区分, 为自然人者当然有权决定其构成

和使用, 其决定什么名字 、 怎么使用以及变更

为什么名字都是对自身的表征符号的处理;而

姓氏, 血缘之联系, 是同属一个家族乃至于一

宗族的表征, 并具有血缘传承的社会学意义。

故在家族成员看来, 如允许变更, 不啻于对父

母子女血缘关系的背弃。换言之, 名字是个人

的指称, 具有鲜明的个人意味;姓氏则是家族

的指称, 涉及家族成员同一性的情感 。正是在

这一意义上, 立法例往往将名字划入人格权范

畴, 而将姓氏归为亲属法范畴 。不同的法律范

畴的概念, 具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为权利者,

注重个体自治和个人尊严的实现;为身份者,

注重家庭秩序和基本人伦的维护。以 《民法通

则》 第 99条姓名权是人格权的规定即断定姓也

是权利, 而不从姓氏所属法律范畴进行解释,

违反了体系解释的基本原理。

第三, 《婚姻法》 第 22条从法解释学来看

是授权性规定, 自然人因此似乎具有姓氏权 。

但该条文明确的是自然人可以从父或母的姓,

并没有指出自然人也可以从父母之外第三人的

姓氏 。该条文作为授权性规定, 应解释为自然

人只能从父母的姓中选择其一作为姓氏, ② 这是

一种贯彻男女平等的立法, 而非认可自然人对

于姓氏享有任意选择和变更的条文, 否则本条

完全可以明确规定自然人也可以从第三人姓氏;

而且, 如果将本条解释为自然人可以在父母姓

氏之外选择姓氏, 其直接后果就意味着废除姓

氏, 将姓和名的功能与社会意义混淆 。③ 实际

上, 我国立法中以 “可以” 这种列举方式表示

排除其他可能的情况并不鲜见, 典型的如 1993

年 《公司法》 第 24条关于出资财产的种类, 就

被解释为除了该条列举的 “货币 、 实物 、 土地

使用权 、 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 外, 其他如

股权 、债权概不得作为出资财产 。因此, 以为

条文中有 “可以”, 即认为是授权, 是无限的授

权, 至少是对 “可以” 这一法学概念本身功能

的误解。法谚有云 “明示其一, 排除其他”, 实

际上正是针对这种列举性条文所提出的解释方

法, 而这或许也正是一些学者在论述姓名权时,

不由此进一步引申出姓氏权的原因吧。④

第四, 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 我国最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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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早在 1951年对华东法院的批复中就称:

“报告所询子女的姓氏问题, 在夫妻关

系存续中依一般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洵

如来文所称, 尽可以从民间习惯 。如竟有

此具体问题发生而父母双方不能达成协议

时, 自应以子女自己表示的意志为主。子

女年幼尚无表示其自己意志的能力时, 应

从民间习惯, 其出生时所用的姓氏不宜改

变……。浙江省院所提 `子女年幼不能表

示意思者, 可暂从主要抚养责任为定' , 将

姓氏依抚养责任而变更, 这显然是不妥当

的。我们认为父母离婚, 除因协议变更子

女姓氏或子女年已长成得以自己意志决定

其从父姓或母姓外, 并无使其子女改变原

用姓氏的必要。”①

该批复表明了三重意思:其一, 姓氏选择

应依法进行;在没有法律规定时, 应遵从习惯

的约束 。其二, 姓氏的选择不得因抚养关系

(应该是监护权 ———笔者注) 变更而变更, 因监

护权的设定和姓氏变更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监护权变更不能引起姓氏的变更。其三, 子女

姓氏由父母双方确定, 子女成年后虽然可以变

更, 但应选择父母一方的姓氏 。该批复在明确

姓氏属于法律和习惯规范的同时, 也认为子女

的姓氏应选择父母一方的姓, 而不是认为姓氏

属于权利, 可以由当事人任意决定。该批复虽

然没有明确指出姓氏是否属于权利, 但从姓氏

选择应遵从法律和习惯, 应在父母双方姓氏中

确定来看, 实际上并不认可姓氏权利说。最高

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其后所作的有关姓氏的其他

有权解释文件也坚持这种观点 。②

第五, 将姓氏解释为权利还将产生极为不

妥当的后果。其一, 既然姓氏是权利, 那么是

否可以不要姓氏? 其二, 如果姓氏为权利, 那

么自然人是否在遵守法律关于姓氏更改的程序

后就可以随意地改变姓氏 ?其三, 如果姓氏属

于权利, 可否取一个非姓氏的字作为姓氏, 或

用十几个甚至数十个字作为姓氏, 可否以一个

外国人的姓作为姓氏, 可否取一个或数个数字

乃至一个或数个字母作为自己的姓 ? 显然, 这

种因为将姓氏确定为权利的观点不仅会导致姓

氏制度本身的紊乱, 而且也将产生荒唐的实践

后果 。

二 、 一个应然的解释:姓氏

　　规则是伦理性规则　　

　　在中国古代, “姓” 和 “氏” 是分开的 。

“姓是家族系统的称号”, ③ “具有只要男性血统

在延续, 不论子孙衍生出什么样的分支都永久

不变的性质” 。④ 氏表明宗族的称号, “是适应按

血缘形成集团的现实而产生的称呼, 带有随着

集团的分立或移住随时有新氏名产生这种性质

的称谓。”⑤ 《通志 ·氏族略序》 谓 “三代之前,

姓氏分而为二, 男子称氏, 妇人称姓 。氏所以

别贵贱, 贵者有氏, 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

别婚姻, 故有同姓 、 异姓 、 庶姓之别;氏同姓

不同者, 婚姻可通, 姓同氏不同者, 婚姻不可

通。三代之后, 姓氏合而为一, 皆用以别婚姻,

而以地望明贵贱 。” 由此可知, 姓 、 氏原来功能

不同, 只是 “由于出生贵族与出生细民社会地

位的巨变, 乃至社会地位的互换, 随之而来的

`姓' 、 `氏' 观念的巨变, 延续了两个世纪的用

以别贵贱的氏, ……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实际

的意义, 于是 `姓' 、 `氏' 合一的新的姓氏习

俗形成。”⑥取姓之不变姓, 舍氏之可变姓, 采姓

氏一元化体制, 姓和氏皆所以别婚姻, 而以地

望明贵贱 。现今的社会习俗和法律也都认可这

种转变。但对姓氏合一的认可并不表明对其功

69

郭站红:姓氏立法刍议

①

②

③

④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 1951 年 2月 28日 《关于子女

姓氏问题的批复》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1981年 8月 14 日 《关于变更子女姓氏

问题的复函》 ;公安部 《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

问题的批复》 (公治 [ 2002] 74号) ;此外, 作为户籍管理

部门, 也往往倾向于不承认姓氏属于权利, 如辽宁省沈阳

市公安局 《关于加强居民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管理工作

的通知》 即规定, 改名可以, 改姓不可以, 孩子只能随父

姓或母姓。

⑥　汪泽树:《姓氏·名号·别称》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版, 第 30 、 76页。

⑤ [日]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 , 张建国 、 李力译,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3 、 23页。



能的认可, 将姓氏解释为权利就是对姓氏功能

误解的极端表现 。

姓氏是 “对于血缘团体有同一认识之名

称” 。在传统上, 姓氏不仅具有维持传统民族伦

理习俗的功能, 而且在重视家族渊源的我国,

同姓之人, 彼此互认为同宗, 自然产生亲切感,

形成由一家而宗族, 由宗族而民族之观念及父

子之宗族社会, 故孟子有所谓 “人之姓父姓而

不姓母之姓, 由父之父递推之, 百世皆吾祖也,

由母之母推之, 三世之外, 有不知谁何者也”

之感叹 。① 由此, 姓氏成为中华民族伦理文化之

具体表现及维持民族向心力之重要条件 。② 从性

质上来讲, “姓” 是代表一定的血缘遗传关系的

种族记号, “通常是指一个家族长期以来 `共

用' 的一种表示同宗同族的代号, 是历史上遗

留下来的, 以家族观念加以支撑的身份确认体

系的一部分。”③ 名字与姓氏不同, 它是个人在

社会上称谓的符号, 是指 “为使有个性之个体

易于记忆之符号”, ④ 只要能够恰当指示某人,

不论其为阿狗 、 阿猫, 抑或张氏 、 李氏, 皆无

关宏旨 。因此, 姓氏和名字功能不同:一者在

于表明所属集团, 具有伦理性, 表现宗族血缘

之传承;一者则在于区别他人的称谓, 具有个

性, 用作社会个体的称谓 。

姓作为一个种族的称号而出现, 就不可避

免地带有群体性 。在最初, “姓” 的产生是内婚

制发展到外婚制的重要标志。 《说文解字》 谓:

姓, “人所生也, 古之神圣, 母感天而生子, 故

称天子, 从女从生。”⑤ “姓” 从女附于生, 表明

姓所代表的同血缘关系, 说明同姓的人都是同

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后代 。同姓, 即属于同一

世系;同姓, 便不能通婚, 使得婚配结合方面

就有依据, 避免同血缘人们之间的结合, 从血

缘遗传方面保证了生育后代的质量 。即便在当

今社会, 姓的 “别世系” 功能仍然明显, 它使

得个体属于某个家族并区别于其他, 姓始终与

一个家族相关, 它不会独立存在, 也不能随意

变更 。与姓的群体性特征相对应, 名则具有鲜

明的个别性, 这是名的根本特征。姓对人的区

分着眼于大类, 隐示同姓人之间的某些联系时,

还把此姓和彼姓的人区分开来。而在社会生活

中, 各种活动是按个人进行的, 而非按同姓进

行。名的功能就是将特定的自然人同其他自然

人区分开来, 每个自然人都有自己的名以表明

个别性。人类活动的这种个别性和个体性与社

会性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 所以姓和名之

间也是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 。姓和名的这种

社会学上的认识正是两者在法学上应加以区分

和贯彻的一个重要根据:有姓未必有名, 取姓

但不得变姓。

姓还具有天然性, “是祖宗世世代代遗传下

来的, 对每一个人来说, 是与生俱来的, 而且

通常是与生命一道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⑥ 这

就是说姓之于人在于客观的因袭, 是天然生成

的, 个人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同时没有特殊事

由也是不能随意加以变更的。而名之于人在于

主观的创造, 作为社会上不同自然人的特别称

谓, 取名具有鲜明的人为性, 这从根本上说是

由名的个别性所决定的 。因此, 名有别名 、 笔

名 、 艺名之分, 并可以分别受到法律的保护, ⑦

而姓氏则只有一个, 而且也没有特别的将姓氏

作为权利予以法律保护的必要 。

姓氏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它的规则和名字规

则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 其群体性决定了姓氏

不能理解为个人的权利, 其天然性决定了姓氏

的使用和变更必须遵从社会习俗和特定人之间

的血缘上的关系 。将姓氏与名字一样确定为权

利, 不仅是对姓氏与名字相互区分的传统的漠

视, 也是对两者社会功能的误解。有人认为我

国重名现象严重, 承认子女可以选取父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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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有利于减少重名, ① 实质上是对姓氏功能的

误解 。姓氏作为家族的符号, 表示的是同一血

缘, 并没有区分个体的功能;只有姓与名结合

为姓名才能合理区分个体。重名现象真正的原

因是我国多单名或复名, 很少多字组成的名字。

因此, 承认自然人可以选取其他姓氏, 只要他

选取的仍是中国的姓氏, 就不可能实质性地减

少重名现象。与其缘木求鱼, 不如退而结网,

鼓励使用多字组成的名字, 才是有效减少重名

的正途, 以赋予自然人姓氏权方式意图减少重

名的结果只会是姓氏秩序紊乱, 重名现象未减。

在现代社会, 姓氏作为自然人身份登记的

一项重要内容, 和自然人的名字一起构成社会

识别的手段和方式 。姓之天定 、 名之后立, 以

姓表家族 、 以名彰个性也成为我国自然人确定

姓名的主导观念 。从社会常情来看, 自然人易

改其名, 而不率尔改姓, 盖因姓的伦理性要求

所在;从实践来看, 名之变更少生纷争;姓的

变更, 则往往引起家庭纠纷, 其根源也在姓的

伦理性。作为深受伦理性规则支配和约束的姓

氏, 与名字所希冀的 “作为构成社会整体的自

律的个人, 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 维护

个人尊严而享有的 、 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

不断形成和丰富的利益需求”② 的权利观念迥然

不同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

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③ 同样,

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将伦理性鲜明的姓氏

规定为权利, 结果只能是在酿成众多纠纷的同

时, 难以给当事人带来任何的利益, 它 “也只

能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 。

三 、 一个必然的选择:姓氏立法

姓氏作为伦理性规则, 必然要求对其作出

规范以为适用, 实践中姓氏秩序的混乱也要求

立法对此予以回应。当前我国主要在 《婚姻法》

第22条和 《收养法》 第24条中对姓氏制度有所

规定, 但从姓氏规范的角度而言, 还很不完善。

为健全姓氏选择 、变更以及使用制度, 有必要

制定单行的姓氏法或在未来的民法典亲属编中

对姓氏专门进行规范 。

(一) 完善姓氏的选择制度

1.夫妻可保留自己原来姓氏

在传统上, 我国曾有同姓不婚的习俗, 即

便完全是陌生人的两个李姓人氏, 只要姓氏相

同就会被认为他们的远祖是相同的, 从而不被

允许结婚 。因此, 结婚以后也要求丈夫和妻子

保持不同的姓氏。④ 这种观念在目前的 《婚姻

法》 中继续得到维持, 但立法的旨趣已全然不

同。允许夫妻各用自己原来姓氏, 这一方面是

《婚姻法》 对我国传统上夫妻各用自己姓氏的立

法观念的承续, 另一方面也暗合了男女平等的

观念, 符合现代亲属法的立法方向 。⑤

2.子女从父姓或母姓

姓氏不是权利, 而是源于父母子女的血缘

关系 。因此, 子女的姓氏在立法上应明确只能

从父母双方姓氏中选择其一, 而不得选用第三

方姓氏, 更不得不要姓氏。鉴于 《婚姻法》 第

22条规定 “子女可以随父姓, 也可以随母姓”

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建议将该

条文修改为 “子女从父姓, 或从母姓”, 一方面

可以贯彻男女平等之立法旨趣, 使亲权行使中

能够体现父母双方的意志;另一方面也避免解

释上将该条文理解为授权性规定, 引发不必要

的争议。

非婚生子女具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

位, 但鉴于非婚生子女由母亲抚养, 因此, 立

法上应明确非婚生子女原则上应随母姓, 但在

认领之后, 允许改为父姓 。

收养关系是拟制血亲, 养子女姓氏原则上

应从收养者姓氏。我国 《收养法》 第 24 条规

定:“养子女可以随养父或者养母的姓, 经当事

人协商一致, 也可以保留原姓 。” 亦即养子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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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者之姓, 但另有约定的除外。鉴于收养关

系建立的是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 从姓氏的秩

序维护功能而言, 似应考虑排除特别约定, 在

立法上规定 “养子女从养父或养母的姓” 。

3.子女姓氏的决定

子女从父或从母姓, 是法律基于姓氏的天

然性 、社会性以及现代家庭法坚守男女平等观

念予以的考量。在父母同姓时, 这种确定便宜

而简单, 但在父母异姓而父母都要求子女从自

己姓氏的情况下, 不免发生争议, 甚而可能影

响家庭关系的稳定;特别是在实行计划生育的

国家政策下, 独生子女成为夫妻双方乃至于夫

妻各自父母三个家庭的唯一直系晚辈血亲的特

定国情下, 基于传统香火延续 、 血缘传承的观

念, 子女姓氏往往成为影响家庭稳定的重要

原因 。

传统上对此的解决方式是, 父母以亲权方

式行使子女姓氏的指定权。这一权利的行使程

序, 往往经由父母协商, 协商不成的, 选取父

亲的姓氏为子女姓氏。这种确定方式, 虽然解

决了子女姓氏的选取问题, 但稍显武断, 并有

违男女平等的立法旨趣。鉴于此, 我国台湾地

区在 2008年修正亲属法时, 有提议父母双方关

于子女姓氏指定不能协商一致, 形成僵局时,

准予以抽签方式决定从父姓或从母姓, 不再以

父姓作为子女姓氏。① 这种确定子女姓氏的方

式, 不仅暗合姓氏天然性的要求, 也不违男女

平等的现代观念, 的确是可行的姓氏确定的

规则 。

(二) 确定姓氏变更制度

姓氏登记属于身份登记之一, 在登记上采

取和名字同时登记的原则 。但在登记后, 立法

应明确登记的效力 。作为自然人, 对其识别的

手段就在于其姓名, 如果允许随意改变姓氏,

则动辄张某成为李某, 数日后复又称王某, 则

对与其具有民事法律关系者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而且由于身份登记事项往往基于隐私的保护,

不予公开, 势必造成权利人行权的困扰, 如向

法院起诉, 法院在确定被告身份上就会形成争

议;即令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查询, 如申请法院

查证, 但这种查询终耗费时日。因此, 为彰显

身份登记效力, 有效维护交易安全, 法律应明

确规定自然人身份登记后, 非有法定理由, 姓

氏不得变更。

姓氏属于身份事项, 其变更必须以一定身

份关系的变化才能够得到承认;对于非因身份

关系发生改变申请变更姓氏的, 立法上应明确

予以禁止, 以维持姓氏秩序 。对于引起身份关

系变动的法律事实, 在亲属法上包括两类, 其

一是引起婚姻关系变动的法律事实, 如结婚和

离婚 。由于我国法律上已明确夫妻各用自己姓

氏的原则, 因此该种情形, 不会引起夫妻姓氏

变更问题;但在父母子女关系上, 由于子女监

护权的变动, 往往出现行使监护权的一方随意

改变子女姓氏, 从而引发讼争。对此, 最高人

民法院特别指出在夫妻离婚后, 行使监护权的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不得改变子女姓氏 。② 应当

承认, 夫妻关系的变动, 与子女姓氏的变更并

没有关系 。因为夫妻关系的变动一方面不影响

父母子女的关系;另一方面, 子女的姓氏决定

于父母对子女姓氏指定权这一亲权的行使, 与

父母作为夫妻的身份关系属于两个法律关系,

不能因夫妻关系变动就引起在夫妻关系持续期

间发生的其他法律关系的变动。因此, 监护权

的变更不得作为子女姓氏变更的依据, 除非父

母双方离婚时协商确定子女跟从监护方姓氏的,

可以例外准许变更, 但因此进行变更的次数应

予以限制, 以免只是为了变更姓氏而变更姓氏,

造成社会识别的困难和增加行政管理的负担 。

其二是引起亲子关系变动的法律事实。在亲属

法上能够引起亲子关系变动的法律事实有三:

准正 、认领和收养, 而这三种情形都可能引起

姓氏的变动。在准正, 因非婚生子女经父母结

婚或司法宣告而转为婚生子女, 其姓既可以维

持原来的姓, 也可以变更为父姓 。在认领, 非

婚生子女经父亲承认, 在取得婚生子女地位的

同时, 相应享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从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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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对原姓的变更。在收养, 根据前揭 《收养法》

条文, 当然允许变更姓氏, 但在收养关系解除

后, 也应明确规定被收养人可以回复原姓。收

养与准正 、认领不同, 前者属于拟制血亲关系,

并非基于血缘联系产生的亲子关系, 因此在收

养成立和解除时法律均应允许变更姓氏;但准

正和认领的对象本来就是非婚生子女, 与认领

者之间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而一旦准正或认

领后, 即具有婚生子女同等的地位。这种关系

更不得因其他原因予以解除, 否则即属违反公

序良俗。因此, 被准正或被认领者在变更姓氏

之后, 除非基于收养或父母离婚并协商随另一

方姓氏的, 不得因其他原因再行改姓。

(三) 建立姓氏用法制度

姓既为伦理性规则, 为一国法律和习俗所

规范, 就要求对姓氏的使用必须遵从社会的习

俗。实践中当事人动辄易姓, 并且改为非现有

习俗承认的姓, 导致姓氏的泛化, 不仅造成一

家之中数姓, 子女心理上不易平衡, 血统亦易

紊乱 。而且在我国由于身份登记制度的不完善,

还可能影响亲属结婚之限制, 破坏家庭之和谐 。

因此, 立法上应杜绝在传统姓氏之外创设新姓

氏:除现有姓之外, 不承认新姓;除现有复姓

外, 不承认新的复姓。实践中合父母双方姓氏

作为姓氏的, 只承认首位的字作为姓, 其后的

字则构成名字, 不得合父母双方姓氏作为复姓

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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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itial Study on the Surname Legislation

Guo Zhanhong

Abstract:The rule o f surname belong s to the family law catego ry, w hile the rule of name

belong s to the personality law categ ory.The dif ferent leg al categ ories decide their different

characters.The theo ry that explains surname as a right of natural person no t only misunder-

stands the rulesmeaning , but also w ill cause the mess of the surname o rder, and produce

the inappropriate resul t.Therefo re, the legislation should take the surname as ethics rules,

perfect the surname-choo sing rules, and establish the surname-changing rules and surname-

using rules.

Key words:surname;name;right;ethics rules

观点选萃

开放视野下黄河三角洲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牛序茜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副教授牛序茜在 《开放视野下黄河三角洲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文中指出:

黄河三角洲区位特色鲜明, 具有开发价值和潜力。 黄河三角洲在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江三角洲

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给黄河三角洲地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其对策措施如下:

1.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2.加强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 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建设。 3.重

点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开拓文化产业发展新空间。 4.拉长文化旅游产业链。发挥文化旅游的龙头带动作用,

大力发展相关产业, 开发相关产品, 拉长产业链。 5.实施 “走出去” 发展战略, 推动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大力发展

文化对外贸易。 6.加快融入环渤海经济圈开发。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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